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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29438.htm 1．罪责自负、主观与客观相统

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三项基本原

则。 【答案】错误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法定

的刑法基本原则。我国《刑法》第3条、第4条、第5条分别规

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适用平等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这三个基本原则就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刑法其他

的基本原则如本题中所给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惩办与宽大

相结合原则尽管也是刑法基本原则，但不是法定的基本原则

。所以，本题的题面是错误的。 2．无意识的危害社会的动

作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 【答案】正确 【考点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危害行为的特征。刑法理论上所讲

的危害行为具有两个特征：(1)必须是对社会有危害性的，为

刑法所禁止的行为；(2)必须是表现人的犯罪心理态度的行为

。如果行为在客观上造成某种危害结果，但不是在自己的心

理支配下实施的，就是无意识的行为，无意识的行为或者动

作不具有刑法意义，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不是危害行为，

所以本题的题面是正确的。 3．同时实施犯罪而故意内容不

同，不构成共同犯罪。 【答案】正确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

的知识点是：共同犯罪的主观特征。在主观要件上，构成共

同犯罪要求各共同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共同的

犯罪故意，要求各共同犯罪人具有共同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

素。共同犯罪故意是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同种犯罪的故意，也

就是同一犯罪构成范围内的故意。如果各犯罪人并非出于同



种犯罪的故意而实施犯罪行为，则不构成共同犯罪。如一人

出于伤害的故意，一人出于杀人的故意，即使是同时或者先

后对同一对象实施杀伤行为，也不能视为共同犯罪。所以，

本题的题面是正确的。 【考生注意】在共同犯罪主观要件中

，各共同犯罪人都具有共同犯罪故意，共同犯罪故意内容相

同，只是要求各共同犯罪人的共同犯罪故意是同一犯罪构成

范围内的故意。这就是说，共同犯罪故意，并不要求故意的

形式与具体内容完全相同，而只须在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相同

即可。从共同故意的形式来说，既可以表现为各行为人都有

犯罪的直接故意，也可以表现为各行为人都有犯罪的间接故

意，还可以表现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结合。例如，甲、

乙均与丙有仇，遂共谋在丙家的水缸中投放农药毒杀丙。甲

明知丙家还有丙的两个儿子与丙一起居住，但希望将其儿子

一并毒死。乙则并非希望毒死丙的儿子，而是认为丙的儿子

可能经常外出，也许不会饮水缸中的水，但如果毒死了丙的

儿子也不违反乙的意志，即乙对丙的儿子的死亡持无所谓的

放任态度，而只希望毒死丙。结果该日正好只有丙的两个儿

子在家，二人均饮水中毒死亡。在此案中，虽然甲、乙二人

对丙的儿子的死亡一个是直接故意，一个是间接故意，但仍

然成立共同的杀人故意，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同犯罪。就故

意的具体内容而言，只要求各共同犯罪人具有法定的认识因

素和意志因素，即使故意的具体内容不完全相同，也可成立

共同犯罪。例如，实行犯与教唆犯的故意，在具体内容上可

能有所不同，但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 4．故意杀人罪、

故意伤害罪、盗窃罪、诈骗罪，均为结果犯。 【答案】正确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结果犯的含义。结果犯



是犯罪既遂的具体形态之一。结果犯以法定的危害结果是否

实际发生为区分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的基本标准。所谓法定

的犯罪结果，是指犯罪行为通过对犯罪对象的作用给犯罪客

体造成的物质性的、可测量的、有形的损害结果。我国刑法

分则中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盗窃罪、诈骗罪，

都是有法定危害结果的结果犯：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危害结果

是死亡结果，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危害结果是伤害结果，盗窃

罪和诈骗罪的法定危害结果是数额较大的财物被非法占有的

结果。所以，本题的题面是正确的。 【考生注意】犯罪既遂

的具体形态是法律硕士入学考试常考的知识点之一。对这一

问题，考生不仅应当掌握结果犯、危险犯、行为犯的含义，

还应当掌握刑法分则规定的典型的结果犯、危险犯和行为犯

的具体犯罪。 5．必要的共犯，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只能以

三人以上的共同犯罪行为作为犯罪构成的犯罪。 【答案】错

误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必要的共犯的含义。

必要的共犯是共同犯罪与任意的共犯相对的一种形式，所谓

必要的共犯，是指刑法分则规定只能以二人以上的共同行为

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换言之，必要的共同犯罪是只能

以共同犯罪形式存在的犯罪，不可能存在单独犯罪形式的犯

罪。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必要共同犯罪分为以下两种形式

：(1)聚众性共同犯罪。这是指以向着同一目标的多数人的聚

合行为作为犯罪构成必要要件的共同犯罪，如刑法第317条规

定的组织越狱罪、聚众劫狱罪等。这种共同犯罪的特点是：

第一，人数较多；第二，参与犯罪者的行为方向相同；第三

，参与的程度和形态可能不同，如有的是参与组织、策划、

指挥，有的只是参与实行犯罪活动。(2)集团性共同犯罪。这



是指以组织、领导或者参加某种犯罪集团为犯罪构成要件的

犯罪，如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

第294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对必

要的共同犯罪，应根据刑法分则规定的有关犯罪的条文处理

，不必适用刑法总则的共同犯罪条款。结果犯是犯罪既遂的

具体形态之一。结果犯以法定的危害结果是否实际发生为区

分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的基本标准。由于必要的共同犯罪是

只能以共同犯罪形式存在的犯罪，而构成共同犯罪的主体要

件是两个以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自然

人，所以，必要的共同犯罪在主体上只要求二人以上即可，

本题的题面是错误的。 【考生注意】考生应注意的是，对于

聚众性犯罪而言，并非所有罪名中包含“聚众”二字的犯罪

就是属于必要共同犯罪，有的犯罪的名称中虽有“聚众”二

字，但并不是必要的共同犯罪。如刑法第291条规定的聚众扰

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其主体仅限于聚众的首要分

子，其他参加人员不构成犯罪，当该罪的首要分子只有一人

时，就无所谓共同犯罪。因此，该罪不是必要的共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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